
2020年大王杖子乡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

绩效执行情况
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大王杖子乡位于凌源市城区西侧，北临宋杖子镇、南通北炉乡和瓦房店镇、东接城关街道、西达三十家子镇和松岭子镇，乡政府距凌源市区22公里。全乡共有3条乡级公路，其中二松线全长26.3公里，山平线3.5公里，冯李线4.9公里。

全乡总面积104.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506.32亩，共有大棚近2300栋，棚内作物多为黄瓜和椒类，还有极少部分的花卉，其中黄瓜80%（约为1840栋），椒类15%（约为345栋）和花卉5%（约为115栋）；林地总面积135606亩，公益林45342.15亩，商品林90263.85亩。

大王杖子乡2020年实施建设了大王杖子乡宫家烧锅村设施农业外保温棚项目和大王杖子乡冯杖子村设施农业暖棚项目及大王杖子乡冯杖子村50千瓦光伏三个项目。项目建设地点分别位于宫家烧锅村和冯杖子村。
1、宫家烧锅外保温棚项目总占地100亩，建设外保温棚16栋，棚内占地面积50亩。总投资334万元，其中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134万元。项目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建设。预计第二年开始有产量，预计年产量达到25万kg，年产值达到30-40万元，除去成本、人工、损耗等支出，可实现利润24-32万元。项目年纯利中抽取20万用于带动建档立卡户、剩余部分用于壮大村集体收入。预计利用“五比一奖”分红方式长期带动建档立卡户155户283人，年人均增收600-700元不等。
2、冯杖子暖棚项目总占地40亩，建设暖棚12栋，棚内占地面积14亩，总投资250万元，其中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0万元，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50万元。资金用于项目建设。预计第二年开始有产量，预计年产量达到0.7万斤，年产值达到56万元，除去成本、人工、损耗等支出，第二年可实现纯利润15万元，第三年30万元。项目年纯利中抽取16万用于带动建档立卡户、剩余部分用于壮大村集体收入。预计利用“五比一奖”方式长期带动建档立卡户162户293人，年人均增收500-700元不等。
3、冯杖子村50千瓦光伏项目属于扶贫电站，总投资30万元，全部是财政扶贫资金。预计年发电量73000KWH,预计年发电收入2.7万元左右，纯利润2.6万左右。带动贫困户27户46人，每人每年分红500-700元.本项目后期准备由乡政府成立的恒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管理。
二、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宫家烧锅村外保温总投资334万元，冯杖子暖棚总投资250万元，冯杖子50千瓦光伏总投资30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扶贫专项资金和乡村振兴资金及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大王杖子乡在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方面，严格执行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项目均通过项目库申报、审批、实施，扶贫资金如期拨付、及时记账、合法合规。项目严格按有关规定预留招投标价格3%质保金。资金使用时，均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要求和标准实行政府采购，未挪用、截留、滞留、贪污侵占，未超范围使用扶贫资金。我乡严格按照省财政厅“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管理制度，扶贫资金由财政实行专户管理，确保扶贫资金安全有效运行。按照施工合同要求，分批次打入施工单位账号，保证资金运行管理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
我乡外保温棚项目和暖棚项目及光伏项目严格按照扶贫产业项目要求实施建设，严格按照项目申报、公示、评审、招投标、监理验收等程序建设实施。
1、严格履行申报审批程序。该项目通过乡村两级申报、公示、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审批，录入扶贫产业项目库，按照项目建设要求予以实施建设。
2、严格履行评审及招投标程序。项目施工前严格按照工程造价、评审、政府公开采购、招投标程序进行。宫家烧锅村外保温棚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为朝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凌源分中心，项目于2020年4月23日辽宁润鑫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并于2020年4月27日与施工单位辽宁润鑫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施工合同，截至目前项目已完工。冯杖子村暖棚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为朝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凌源分中心，项目于2020年4月23日朝阳晟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并于2020年4月26日与施工单位朝阳晟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施工合同，截至目前项目已完工。冯杖子村50千瓦光伏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为朝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凌源分中心，项目于2020年4月24日朝阳新嘉建设有限公司中标单位。并于2020年4月27日与施工单位朝阳新嘉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款26.65万元，截止2020年8月已验收合格完工。冯杖子村50千瓦光伏项目属于扶贫电站，总投资30万元，全部是财政扶贫资金。预计年发电量73000KWH,预计年发电收入2.7万元左右，纯利润2.6万左右。带动贫困户27户46人，每人每年分红500-700元。
3、项目工程监理及监督。项目聘请了具有资质的监理机构对项目建设全过程进行了监理监督，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按照国家《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的规定组织了竣工验收，项目竣工后，实行监理单位、实施单位、项目所在村和乡政府按照施工合同内容，共同检查核实项目工程数量和质量。
四、项目绩效分析
外保温棚项目总投资334万元，其中200万元来自于扶贫专项资金，134万元来自乡村振兴资金。建设地点位于大王杖子乡宫家烧锅村。总占地100亩，建设外保温棚16栋，棚内占地面积50亩。预计第二年开始有产量，预计年产量达到25万kg，年产值达到30-40万元，除去成本、人工、损耗等支出，可实现利润24-32万元。项目年纯利中抽取20万用于带动建档立卡户、剩余部分用于壮大村集体收入。预计利用“五比一奖”分红方式长期带动建档立卡户155户283人，年人均增收600-700元不等，收益人口满意度达98%。暖棚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大王杖子乡冯杖子村，建设暖棚12栋，棚内占地面积14亩总投资250万元，其中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0万元，扶持壮集体资金50万元。资金用于项目建设。预计第二年开始有产量，预计年产量达到0.7万斤，年产值达到56万元，除去成本、人工、损耗等支出，第二年可实现纯利润15万元，第三年30万元。项目年纯利中抽取16万用于带动建档立卡户、剩于部分用于壮大村集体收入。预计利用“五比一奖”方式长期带动建档立卡户162户

293人，年人均增收500-700元不等，收益人口满意度达97%。
五、有关建议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积极拓展资金来源。一是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逐年增长机制，合理分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扶贫难度，根据实际情况及年度目标，适当加大上级财政对非贫困村的扶持力度。二是政府协助贫困村搭建社会资助桥梁，鼓励引导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贫困村和贫困户以捐款捐物、捐资助学等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工作，缓解政府资金压力。 
优化资金分配，提高使用效益。一是以脱贫工作计划为基础，优化资金分配，保证每个村年度扶贫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二是统筹管理扶贫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整合各种扶贫资金，依照扶贫规划，有步骤、分阶段、保重点，确定项目推进实施的优先顺序，资金投放时间安排与横向调配，以足项、足额地保障扶贫项目推进所需资金，全力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六、自我评价
2020年,根据中央、省市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紧扣“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大力实施脱贫攻坚计划，成功实现了344户622名贫困人口脱贫，达成脱贫任务；同时加强预算收支的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严格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和专项支出管理得到了提升，通过一年来扎实工作，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得到了上级部门肯定和广大贫困户的好评。
大王杖子乡财政资金管理规范合理，建立了内控管理制度，有专人管理，做到专款专用，成绩显著。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大王杖子乡人民政府

                2021年1月15日


